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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為照顧因經濟困難不克如期繳清學雜費之學生，使其能安心就學，特訂定東海

大學學生申請緩繳學雜費作業規定（以下簡稱本規定）。 

二、本規定適用對象為本校具學籍之學生。但不含當學期應屆畢業生、延畢生及碩

士在職專班學生。 

三、學生得申請緩繳學雜費項目及額度，以當學期應繳學費、雜費及學分費或學分

學雜費扣除各學雜費減項(獎學金、學雜費減免、就學貸款等)金額後之百分之

七十五為限，且前期欠費(各項學雜費用)、各項使用費及代收費用等不得申請

緩繳。 

前項緩繳額度比例，經審核小組檢視個別學生前一學期繳費狀況，清償狀況不

良者，得予以調降其緩繳額度比例。 

四、申請緩繳學雜費者，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： 

(一)申請人之全戶所得符合辦理就學優待、共同助學補助、就學貸款申請之規

定者，因其他原因未能申請或已申請就學貸款而未能核貸者。 

(二)家庭突遭變故，無法如期繳費者。 

(三)境外學生所獲各項入學獎學金尚未發給者。 

(四)其他特殊情況難以如期繳費者。 

五、申請方式及審核程序： 

(一) 學生申請緩繳，須填寫本校緩繳學雜費申請表，並經所屬系所/學程單位主管

簽准，於註冊繳費截止日前向會計室申請。 

(二) 如有學生獲得政府機關獎學金指定可直接抵繳學雜費者，得由承辦單位統一

造冊簽請申請緩繳公文及抵扣金額，並於註冊繳費截止日前會辦會計室辦

理。 

(三) 學生辦理緩繳之申請，經審核小組審核後，由註冊課務組及國際處轉知學生

至會計室辦理繳費手續。 

(四) 前款審核小組，由教務長（召集人）、學務長、國際長及會計主任組成。 



六、緩繳金額最後清償日期如下： 

(一)第一學期：12 月 16 日前。 

(二)第二學期：5 月 16 日前。  

七、未獲准緩繳學雜費學生，應於通知繳費期限內，繳清當學期應繳註冊費用。 

獲准緩繳學雜費學生，應於通知繳費期限內，繳交當學期應繳學費、雜費及學

分費或學分學雜費未緩繳之差額暨各項使用費及代收費用。獲准緩繳之費用，

應依前條規定期限內繳清。至次一學期註冊費繳費截止日前，仍未將前學期未

繳餘額繳清者，不予續辦。 

八、前點各項應繳費用，逾期未繳清者，以未註冊論，依本校學則第十一條規定辦

理；畢業或因故辦理休退學者，應繳清所欠學雜費始得辦理離校手續。 

九、學生因特殊情況敘明原因，由所屬系所/學程檢具保證人或單位提出相當保證文

件，提報學校簽准後，由所屬系所/學程負責催繳。學生最後仍未依規定繳清者，

其差額應由保證人或單位依約於當學期負連帶清償責任，經會計室查明簽辦核

准後於當學期扣還。 

前述保證人，需為本校專任教職員工暨編制內約聘人員。 

十、本規定經緩繳學雜費審核小組通過，陳校長核定後實施。 


